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人民政府
 2025年度行政执法统计年报

按照《北京市行政执法公示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高碑店乡将2025年度行政执法情况报告如下：
一、执法主体名称
执法主体名称：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人民政府 

　  二、执法岗位设置及执法人员在岗情况
执法队编制数为33个。按照科室职责分工设置了A岗2个执法岗位，分别是审查决定岗在岗1人、案件承办岗在岗人员28人。
三、执法力量投入情况
取得行政执法资格证的人员有28人，全年参与执法人数为26人（1人全年病假，1人在外挂职）。
四、政务服务事项的办理情况
政务服务中心对外受理事项87项，设立综合窗口6个，专业窗口4个，全年社保业务量11988件，计生业务量1300件，民政业务量780件，残联业务量1030件，住保业务量830件，全年共15928件。
　五、执法检查计划执行情况
严格执行2025年各项执法检查计划，全年共录入检查单1460条，合格949条，不合格511条。本机关对同一企业实施现场检查年度频次上限为6次/年，符合要求。
六、行政处罚案件的办理情况
2025年1月1日至12月31日，高碑店乡人民政府共处罚489件，罚款228350元（其中普通程序案件193件，罚款217950元，简易程序案件296件，罚款10400元）

七、行政强制案件的办理情况
无
八、投诉、举报案件的受理和分类办理情况

2025年全年，综合执法队完成市区级监管单81件，上报各类报表400余个，办理12345举报628件。

九、行政执法机关认为需要公示的其他情况。
无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北京市朝阳区高碑店乡人民政府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○二六年一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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